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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纳税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管理，现将红字发票开

具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（以下简称“专用发

票”）后，发生销货退回、开票有误、应税服务中止等情形但不

符合发票作废条件，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，需要

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，按以下方法处理： 

（一）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，购买方可在增值

税发票管理新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新系统”）中填开并上传《开具

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表》，详见附

件），在填开《信息表》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，

应暂依《信息表》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，待取

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，与《信息表》一并作为记账凭

证。 

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、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

回的，购买方填开《信息表》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

息。 

销售方开具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，以及购买方未用于申报抵

扣并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的，销售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

《信息表》。销售方填开《信息表》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专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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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信息。 

（二）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网络接收纳税人上传的《信息表》，系

统自动校验通过后，生成带有“红字发票信息表编号”的《信息

表》，并将信息同步至纳税人端系统中。 

（三）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校验通过的《信息表》开具红字专

用发票，在新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。红字专用发票应与《信息

表》一一对应。 

（四）纳税人也可凭《信息表》电子信息或纸质资料到税务机关

对《信息表》内容进行系统校验。 

二、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，需要开具红字专用

发票的，按照一般纳税人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方法处理。 

三、纳税人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，可以在所对应的蓝

字发票金额范围内开具多份红字发票。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

需与原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一对应。 

四、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前

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9 号）

的规定，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，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本公告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

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4 年第 73 号）第四条、附件 1、附件 2 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282


